
指標 依據 檢核項目 學校初核 填表說明

一、 家庭教育法第12條 ■符合 1.檢附學校親職教育實

施計畫、小組成員名

單、會議紀錄等相關資

成立行

政組織

與運作

家庭教育活動應於

學校行事曆載明。

不符合，說明： 2.檢附學校行事曆並註

記。

■符合

不符合，說明：

3.學校應提供家庭教育

諮詢電子郵件信箱及電

話專線服務。

■符合

（1）設置處室：輔導室 不符合，說明：

 (2)信箱帳號：

guidance@mail.sivs.ch

c.edu.tw

(3)電話號碼：04-

7252541-234

二、 1.家庭教育法第

12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每學年應

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小時以上家庭教

育課程及活動，並

應會同家長會辦理

親職教育。

■符合 1.4小時以上課程及活

動，包括親職教育相關

課程、研習、座談、個

案輔導或其他。

實施親

職教育

課程及

活動

2.家庭教育法第2

條:「本法所稱家

庭教育，係指具有

增進家人關係與家

庭功能之各種教育

活動，其範圍如

下：親職教育、子

職教育、性別教

育、婚姻教育、失

親教育、倫理教

育、家庭資源與管

理教育、其他。」

場次：31 2.請書面檢附各項課程

及活動名稱、主題、參

加對象、活動內容摘要

及辦理時間等相關資

料。

3.家庭教育第8條:

「各級學校為推展

家庭教育之機

構。」

人數：5496

不符合，說明：

■符合

場次：31

人數：5496

不符合，說明：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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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跨處室之家庭教

育推動執行小組，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2.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

畫，並納入學校行事

1.每學年將家庭教育在

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

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

親職教育及資訊素養教

育活動，並透過親師座

談、家長日等機會宣導

性別平等、正向管教、

生命教育及親職法治等

理念。

2.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議

題活動:親職、子職、倫

理、性別、婚姻、失

親、家庭資源管理、多

3.辦理親職教育專案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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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1

人數：22

不符合，說明：

■符合

◎一般教師：

人數/場次/辦理時

數：337/17/34

◎專業輔導教師【含

專業輔導人員（如心

理師、社工師

等）】：

人數/場次/辦理時

數：57/17/34

◎行政人員（各處/

室）：

人數/場次/辦理時

數：75/3/6

不符合，說明：

■符合

不符合，說明：

三、 家庭教育法第15條 ■符合

提供相

關家庭

教育諮

商、諮

詢或輔

導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學生有重大違規

事件或特殊行為，

應即通知其家長或

監護人及實際照顧

學生之人（家

長）；並提供相關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

導之課程（詳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提供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

導辦法）。

人數：236

不符合，說明：

2.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例如：心理

諮商師、社工師、醫師-

---）。

■符合

（1）以電話進行。 人數：243

不符合，說明：

（2）運用通訊方式提供

改善之建議。

■符合

 人數：331

不符合，說明：

請以文字說明，如建立

社會輔導專線連絡網通

訊錄、結合社區○○圖

書館推廣親子共讀活

動、藉學校日或聯絡簿

等媒介提供家長諮詢服

務相關資訊、培訓圖書

志工協助推廣親子共讀

等。

3.辦理親職教育專案活

動

4.辦理教師「親職教

育」專業知能研習。

5.利用刊物、網站或電

子刊版等宣導親職教

育。1.已確認重大違規事件

或特殊行為的學生，學

校已通知其家長或監護

人。



指標 依據 檢核項目 學校初核 填表說明

106學年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辦理親職教育自我檢核表

（3）提供相關之書面或

視聽資料。

■符合

 人數：339

不符合，說明：

■符合

人數：1

不符合，說明：

■符合

人數：1

不符合，說明：

■符合

人數：13

不符合，說明：

（7）其他適當方式： ■符合

 人數：85

不符合，說明：

■符合 1.請說明學校網站親職

教育相關網址連結設置

情形。

不符合， 2.請說明學校推展親職

教育的特色。

說明：

http://www.sivs.chc.ed

u.tw/files/40-1000-140-

1.php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家長會支持

並挹注本計劃執行時

所不足之費用-如親

師讀書會,家長心理

諮詢符合

■不符合，

說明：本學年度無此

類個案

請以文字說明，如建立

社會輔導專線連絡網通

訊錄、結合社區○○圖

書館推廣親子共讀活

動、藉學校日或聯絡簿

等媒介提供家長諮詢服

務相關資訊、培訓圖書

志工協助推廣親子共讀

等。

（4）至重大違規事件或

特殊行為學生家中進行

家庭訪問。

（5）至一般學生家中進

行家庭訪問。

（6）參加學校提供之家

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

程。

3.舉辦親職教育輔導相

關課程時，應提供名額

邀請執行兒少保護、虞

犯少年家長強制性親職

教育及高風險家庭親職

教育輔導之相關人員(包

括社政、司法)參與。

學校親職教育其他

辦理情形

四、其

他

1.於學校網路連結親職

教育相關專業機關(構)

網址。

2.學校推展親職教育的

特色。

http://www.sivs.chc.edu.tw/files/40-1000-140-1.php
http://www.sivs.chc.edu.tw/files/40-1000-140-1.php
http://www.sivs.chc.edu.tw/files/40-1000-140-1.php

